
清領前期農業開墾與商業發展 

一、 農業發展：1683 年，清領臺灣之後，由於移民的不斷湧入，

以及各地的開發，農業獲得相當幅度的發展。 

（一） 移民的湧入： 

1、移民進入臺灣之因：雖則清廷實施消極的治臺政策，並制定

各種禁令限制移民入臺。 

（二） 各地的開發： 

1、 開墾狀況：清領臺灣之後，土地的開墾以臺灣縣為中心，分

向南、北兩路拓墾。 

二、 商業活動：清廷領有臺灣之後，准許臺灣與中國大陸、日本

和南洋等地通商貿易。土地開發迅速，稻米和蔗糖等農產品逐年

增加，因此臺灣與周邊地區的貿易相當頻繁。 

（一） 行郊的出現： 

1、因應進出口貿易出現的商業組織：其從事同一地區貿易的商

人或從事同一類貨品的商人，乃聯合組成類似行會組織的

「郊」，並避免同行間的惡性競爭。 

2、行郊：若按貿易物品分，某一特定貨品的需要量增加，從事

特定貨品買賣的「郊」乃漸成立，如「糖郊」、「布郊」等。 


